
 

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中文名称：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票简称：南方建材 

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00906 

收购人名称：湖南同力投资有限公司 

收购人住址：长沙市五一中路 49 号 

通讯地址：长沙市五一中路 49 号 

联系电话：0731-2565266 

签署时间：2003 年 2 月 26 日 

 

本公司声明 

1、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编制。 

2、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的规定，全面披露收购人所持有的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收购人没

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持有、控制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3、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



收购人章程或者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4、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外，没

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

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5、本次收购后，需中国证监会对本报告书不提出异议，并取得要约

收购义务的豁免。 

释    义 

在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作如下释义： 

1、申请人/收购人/同力投资：指湖南同力投资有限公司。 

2、南方建材：指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3、被告/被执行人/南方集团：指南方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4、报告书/本报告书：指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5、长沙中院：指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6、开福区法院：指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7、国家：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8、证监会/中国证监会：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9、深交所：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10、元：指人民币元。 

 

第一章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湖南同力投资有限公司 

2、注册地 ：长沙市五一中路 49 号 

3、注册资本：35，000，000 元 

4、注册号 ：4300001004839 

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6、经营范围：高新技术项目投资，投资咨询服务；经销建筑装饰材

料（不含硅酮胶）及政策允许的金属材料、化工原料、汽车（不含小

轿车）、机械设备、机械产品。 

7、经营期限：永久 

8、税务登记证号码：国税字 430102722565441、地税 430102722565441 

9、股东姓名：湖南汽车城有限公司、湖南省物资学校、湖南省物资

信息中心、湖南长沙湘隆实业有限公司、湖南德盛科工贸有限公司、

湖南益得久经贸有限公司、湖南同益实业有限公司、湖南顺达出租汽

车有限公司。 

10、通讯方式：长沙市五一中路 49 号；邮政编码：410011 

11、同力投资简介：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9 月 5 日，主营高新技术项

目投资、投资咨询服务。目前公司有湖南金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同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湖南美联置业有限公司等控股、参股子

公司。 

 

二、收购人产权及控制关系： 

收购人的股份持有人及股份控制人及各层之间的股权关系如下图： 



 

 

 

 

 

 

 

 

 

 

 

 

 

 

 

 

 

 

 

 

 

三、同力投资自 2000 年成立以来，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 

湖南物资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刘 下 钦
占 12%，
吴钦松、
邓何琦、
刘连炳、
许宋明、
沈平、周
全、陈艺
萍、金敏
各 占
10%，薜
媚 芬 占
8% 

湖 南
隆 华
金 属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工 会
委 员
会 占
43.29
% 

徐忠占 20.99%，李冰占
20.99%，邓小丁 0.81%，
戴自成、陈春良、雷锋
林、陈小明、刘德芳、
杨岌、刘诚朴占 0.48%，
杨根占 4.04%，赖湘军
1.62% ， 周 国 志 占
0.62%，杨宏占 0.42%，
钟震山占 0.63%，陈正
良占 0.45%，邹健占
0.54% ， 梁 巧 云 占
0.32%，刘敏占 0.42%，
彭美云占 0.55%，曾振
文占 0.45%，韩禹占
0.50% 

湖 南
长 沙
湘 隆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占
11.69
% 

湖 南
省 物
资 信
息 中
心 占
14.22
% 

湖 南
省 物
资 学
校 占
22.86
% 

湖 南
汽 车
城 有
限 公
司 占
31.43
% 

湖 南
益 得
久 经
贸 有
限 公
司 占
5.71% 

湖南同力投资有限公司 

湖 南
省 德
盛 科
工 贸
有 限
公 司
占
8.38% 

湖 南
顺 达
出 租
汽 车
有 限
公 司
占
2.86% 

湖 南
同 益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占
2.86% 



 

四、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1  陈庆年          董事长             中国        长沙市 

2  周泽望         董事、总经理        中国        长沙市  

3  倪文栋           董事              中国        长沙市 

4  王 冀            董事              中国        长沙市 

5  戴自成           董事              中国        长沙市 

6  汤利军         副总经理            中国        长沙市 

7  谢石海      监事会召集人           中国        长沙市 

8  李长保           监事              中国        长沙市 

9  周德保           监事              中国        长沙市 

上述人员无人取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居留权，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未

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任何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仲裁。 

 

五、同力投资没有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

份。 

 

第二章    收购人持股情况 

 

一、同力投资在本次股份转让前，不直接持有南方建材的股份。但是，



同力投资的控股子公司湖南金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南方建材

国有法人股 24，100，000 股。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同力投资将直

接持有南方建材国有法人股 59，500，000 股，占南方建材总股本的

25.05% 。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同力投资依据所持南方建材股份行使对南方建

材的股东权利，不会影响南方建材其他股东表决权的行使。 

二、本次收购概况： 

2003 年 2 月 21 日，本报告人收到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03]长中执字第 18、19、20、21、22、23、24 号），裁定将本报

告人所持有的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59，500，000 股国有法人股抵

偿给湖南同力投资有限公司。 

案由：截止 2003 年 2 月 21 日，本报告人欠同力投资借款 88，760，

000 元。因本报告人未按调解书规定时间履行还款义务，同力投资向

开福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鉴于本报告人没有偿付同力投资 88，760，

000 元，也没有其他财产可供执行。为便于上述执行案件的统一管理

和顺利执行，2003 年 2 月 10 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将上述七

案由该院提级并案执行。在长沙中院主持下，同力投资与本报告人协

商后，长沙中院 2003 年 2 月 21 日裁定将本报告人持有的南方建材国

有法人股 59，500，000 股（每股净资产 1.48 元）过户给同力投资，

冲抵本报告人所欠同力投资的全部债务。同力投资因此持有南方建材

国有法人股 59，500，000 股。 

 



三、同力投资持有、控制的南方建材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

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 

 

第三章    后续计划 

 

一、同力投资本次基于长沙中院裁决收购南方建材股份 59，500，000

股，为南方建材总股本的 25.05%，加上其控股子公司湖南金球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南方建材股份 24，100，000 股，总计控制南

方建材股份 83，600，000 股，符合中国证监会对收购人要约收购义

务的豁免。后期本公司没有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南方建材的股份的计

划，且一年内不转让本次受让的股份。 

 

二、同力投资不改变南方建材的主营业务，但不排除利用自身业务领

域的优势为南方建材开拓新的利润增长点。 

 

三、同力投资与其他股东之间就南方建材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

不存在任何合同或默契。 

 

四、目前收购人暂未与其他股东就南方建材其他股份、资产、负债或

者业务存在任何合同或安排。 

 

第四章    其他重大事项 



本公司没有应当披露为避免对报告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信息。 

同力投资的法定代表人声明：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

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五章    备查文件 

备查文件目录如下： 

1、同力投资的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2、同力投资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其身份证复印件。 

3、南方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与湖南同力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借款协

议书》。 

4、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2001）开民二初字第 1230 号、

（2001）开民二初字第 1231 号、（2002）开民二初字第 402 号、（2002）

开民二初字第 1321 号、第 1322 号、第 1323 号、第 1324 号《民事调

解书》； 

5、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长中执字第 18、19、20、21、

22、23、24 号《民事裁定书》； 

6、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收购人：湖南同力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陈庆年 

                签注时间：2003 年 2 月 26 日 


